附件1
泽州县2026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
工作方案

为科学有效使用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，调动生猪生产积极性，促进生猪稳产保供，根据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5〕186号）和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第二批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6〕41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县畜牧兽医中心《泽州县畜牧业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泽牧医发〔2026〕18号）要求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组织领导
成立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工作领导组
组  长：孟拴红
副组长：吕建东、张海泽、赵忠明、刘广义
成  员：生产信息股、计财股、包乡镇人员
具体职责：各包片领导负责片域2026年畜牧业项目库内建设主体前期现场核查，并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；生产信息股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、实施期间督促指导、验收合格后提请中心党组研究拨付资金；计财股负责项目资金拨付；包乡镇人员负责配合片长对所包乡镇2026年畜牧业项目库内建设主体的前期现场走访核查。
下设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验收组
组  长：吕建东
成  员：生产信息股、计财股、包乡镇人员
具体职责：生产信息股负责牵头组织实施主体现场验收；计财股负责实施主体财务资料审核验收；包乡镇人员负责参与所包乡镇实施主体的现场验收。
二、基本原则
根据全县生猪生产的实际情况，结合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畜牧业项目储备库入库情况，结合入库养殖场的实际情况，按以下原则确定实施主体：
1、入库泽州县畜牧兽医中心2026年畜牧业项目储备库的（2026年5月15日前申报入库的）；
2、2025年未享受生猪调出大县奖励项目的；
3、结合2025年度生产情况，龙头企业、种畜禽场、产能调控场优先。
三、支持范围
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生猪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、良种引进、污粪处理、防疫、保险，以及流通加工环节的冷链物流、仓储、加工设施设备等方面的支出。
四、支持方式
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6年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5〕186号）和《山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第二批生猪调出大县中央奖励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晋财资环〔2026〕41号）下达我县资金469万元。
奖励资金采取先建后补、以奖代补等方式对泽州县2026年度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进行支持。
五、工作流程
（一）项目申报
本方案公示之日起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申报。申请单位自主申报，填写项目申请表，准备申报资料，经乡镇推荐，到县畜牧兽医中心申报项目。
（二）审核确定
项目工作领导组组织申报单位的申报资料进行审核，中心党组会议研究后确定实施主体、实施内容、支持标准、支持金额。
（三）实施阶段
项目实施方案经中心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，下达批复文件。各实施主体具体实施。
（四）组织验收
实施主体完成实施内容后，及时书面向县畜牧兽医中心提请验收。项目验收组对实施内容完成情况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的出具验收报告。
（五）资金拨付
项目验收组将验收结果上报中心党组会议研究通过后，按规定程序进行资金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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